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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广东省农业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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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罗氏沼虾养殖质量安全管理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要罗氏沼虾养殖良好操作和养殖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高要罗氏沼虾养殖生产单位建立和实施高要罗氏沼虾养殖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也适用

于评定高要罗氏沼虾生产养殖单位的质量安全保证能力。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NY 5051 无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71 无公害食品 渔用药物使用准则

NY 5072 无公害食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

NY/T 5361 无公害农产品 淡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

SC/T 0004 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SC/T 1066 罗氏沼虾配合饲料

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投入品 applied material

养殖过程中所使用的苗种、饲料、饲料添加剂、渔药、肥料、生物制剂及其他化学品。

3.2

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生产养殖单位经过危害分析，找出关键控制点，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化养殖生产标准，在罗氏沼虾

生产过程中有效地运行，以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体系。

4 高要罗氏沼虾养殖良好操作基本要求

4.1 总则

高要罗氏沼虾养殖生产应符合SC/T 0004 中第4章的有关规定。对高要罗氏沼虾养殖过程进行危害

分析，提出其潜在危害、潜在缺陷，并制定控制技术指南。

4.2 养殖过程危害与质量缺陷分析与技术指南

4.2.1 场址选择

场址选择可能存在但不仅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采取预防措施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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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潜在危害：土壤、水源和周边环境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重金属富集、农药残留、化学污染、生

物毒素、致病微生物等。

b） 潜在缺陷：水源及水源中生物携带的病原体和寄生虫、生物毒素，及可能发生的洪涝灾害。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场址应符合NY/T 5361的要求；土质应符合GB 15618的要求；

2） 水源充足、排灌方便。水源水质应符合GB 11607的要求；养殖水质应符合NY 5051的要求；

3） 调查场址所在地以往和目前的工农业生产情况，以评估可能存在的污染因素。必要时对

土壤中可能存在的污染（如重金属、农药残留等）进行检测，如检测结果表明此地不适宜高要罗氏沼虾

养殖，则应另选场址；

4） 调查并评估场地周围农用、民用和工业用水的排污和土地的浸蚀和溢流情况，避免养殖

水体受到污染；

5） 在评估场址周围环境时，养殖生产单位还应考虑各种变化因素，如降雨、洪水、养殖尾

水和废弃物处理方法、市场变动及当地其他因素，及防止这些因素在极端水文和天气条件下对污染程度

的影响；

6） 养殖场应尽可能与居住区隔离，防止人、畜、禽粪便直接排入养殖池中。

4.2.2 养殖设施与设备

养殖设施与设备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但不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

采取预防措施加以控制。

a） 潜在危害：油等有机物污染、噪声污染。

b） 潜在缺陷：包括致高要罗氏沼虾发病的微生物病原体和寄生虫，外来生物；低温冻害等。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对养殖设施与设备采取防漏油、漏电措施；制定检修计划，定期检查和维护，避免漏油

情况发生；

2） 池塘进排水分开且独立，避免进排水混用；

3） 进水口应设过滤装置，宜建造沙滤井或砂滤池或沉淀净化池，也可在进水口设置80目～

100目的双层过滤网；

4） 池塘配置增氧设备；

5） 池塘应架设防逃设施，以及驱敌害装置；

6） 场区应配置“三室、两库”；

7） 场区应配置养殖尾水处理设施、废弃物处理设施，养殖尾水处理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

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8） 场区根据需要可配套越冬设施。

4.2.3 投入品管理

4.2.3.1 饲料

饲料管理中可能存在但不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采取预防措施加以控制。

a） 潜在危害：有毒有害物质、农药残留、有害生物污染等。

b） 潜在缺陷：饲料变质、氧化，营养不均衡、消化利用率低等。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宜使用配合饲料，配合饲料应符合SC/T 1066和NY 5072 要求；

2） 外购配合饲料应具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合格证；

3） 外购饲料添加剂应具生产许可证、产品批准文号或进口登记许可证和合格证，并在专业人

员指导下使用；

4） 根据高要罗氏沼虾养殖模式、养殖密度、养殖规格、养殖条件，科学合理投喂饲料；

5） 设置饲料台了解高要罗氏沼虾摄食情况，避免因饲料不足或营养不良导致高要罗氏沼虾生

长不良，或过度投喂饲料加重养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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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饲料贮存和运输应符合标签说明；

7） 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生物制剂及其他化学品应分开存放，避免混杂；

8） 应配备专人负责保管，避免无关人员接触，并保持真实完整的进出库记录；

9） 饲料购置、生产、运输、使用应保持记录。

4.2.3.2 药品

药品管理中可能存在但不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采取预防措施加以控制。

a） 潜在危害：化学污染、药物残留等。

b） 潜在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应激反应、水质突变。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采购和使用渔药前，应建立适当的管理机制以保证渔药科学合理使用；

2） 应在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允许销售渔药商店或通过GMP认证的渔药生产企业购买渔药；

3） 渔药应在保质期内购买、周转和使用；根据不同产品的贮存要求进行贮存；

4） 养殖场应设存放药品的专用场所，并设专人负责管理。按照产品要求存放；

5） 养殖场不得存放违禁药；

6） 养殖场应建立药品档案，内容包括药品的生产商、供应商、使用方式和使用剂量等信息，

并建立完整的渔药进出库台账；

7） 渔药的使用应符合SC/T 0004和NY 5071的规定执行，药物的选择要求见农业农村部《水产

养殖用药明白纸1、2号》的规定；

8） 药物、生物制剂及其他化学品的使用应采取处方制，开方人员应具国家法定的职业资格证

书。养殖生产单位用药应由经培训的专人负责，并严格按照处方或产品说明书操作；

9） 应配备专人负责保管，避免无关人员接触，并保持真实完整的进出库记录；

10） 药品购置、生产、运输、使用（日期、疾病诊断、处方、药名、使用方法、治疗效果和

不良反应等）应保持记录。

4.2.4 前期准备

4.2.4.1 清污整池、消毒除害

清污整池和消毒除害过程中可能存在但不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采取预

防措施加以控制。

a） 潜在危害：农药、渔药、水质改良剂、消毒剂等物质所造成的污染；致病生物。

b） 潜在缺陷：敌害生物。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应对池塘底质进行检测。底质应符合GB 15618的要求；

2） 养殖前宜使用生石灰、漂白粉、茶粕或强氯精等清塘；

3） 捕捞后，宜排干池水充分暴晒。需每年对养殖池塘进行一次清污消毒和修整。池底淤泥10

cm为宜，清除池中过多的淤泥。药物使用应遵守NY 5071的规定。

4.2.4.2 进水与水处理

清污整池和消毒除害过程中可能存在但不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采取预

防措施加以控制。

a） 潜在危害：致病微生物；重金属、农兽药等。

b） 潜在缺陷：敌害生物；致病微生物。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进水前需对水源进行检测，符合要求方可使用。水源水质应符合GB 11607的规定；

2） 进水应进行有效过滤，宜在进水口设置过滤膜或过滤网。有条件的可建造过滤井或砂滤池，

避免敌害生物进入养殖池塘；

3） 必要时，对进水进行消毒，杀灭水中的致病微生物。消毒剂使用应符合NY 507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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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 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栽种和养护过程中可能存在但不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采取预

防措施加以控制。

a） 潜在危害：寄生虫、微生物和重金属。

b） 潜在缺陷：pH、溶氧、碱度、硬度及病原微生物。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种植或移植水生植物，不超过总面积的2/3，以沉水植物为主；

2） 宜选择轮叶黑藻（茜草）、伊乐藻等；

3） 必要时，可适当搭配其他草食性或滤食性鱼类。

4.2.5 苗种选择与放养

苗种选择和放养过程中可能存在但不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采取预防措

施加以控制。

a） 潜在危害：药物残留。

b） 潜在缺陷：病原体；苗种质量差，水处理药物的残留，放养不当造成的不良后果。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采购苗种来自具苗种生产许可证的苗种生产单位，符合相应的苗种质量标准，并检验检疫

合格；

2） 苗种质量要求规格整齐、体质健壮，敏感致病源、畸形率等符合相关要求；

3） 自繁自育的苗种质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质量标准的规定，应做好苗种质量的检验检疫

生产记录，防止体弱带病苗种进入养殖生产环节；

4） 根据苗种规格大小，有必要在放养前5 d ～7 d培育饵料生物，营造良好的养殖环境；

5） 放养密度应以养殖技术、苗种规格、养殖池条件、预期成活率以及预期上市规格等为基础，

确定适宜的放养密度；

6） 放养前应消毒。消毒方法可采用2%～4%的食盐水浸浴5 min～10 min。

4.2.6 养殖用水管理和水质调控

养殖用水管理和水质调控过程中可能存在但不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采

取预防措施加以控制。

a） 潜在危害：化学污染、寄生虫和微生物病原体。

b） 潜在缺陷：富营养化、微生态系统失衡、微生物病原体。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养殖过程用水符合NY 5051的规定；

2） 及时加注新水，应保持水深1.2 m左右；适时增开增氧机，确保水体溶氧高于5 mg/L以上；

3） 应保持水体透明度 30 cm～50 cm；

4） 应定期对水质进行常规监测，及时发现水生生态异常情况，视养殖阶段特点、生态环境变

化情况，合理采用生物、化学、物理手段调节水质，使水质环境保持相对稳定；

5） 购买和使用的水质调节剂应有产品质量标准和使用说明；

6） 养殖尾水应符合SC/T 9101的规定，或地方相关标准后方可排放或循环利用。

4.2.7 越冬管理

越冬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但不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采取预防措施加以

控制。

a） 潜在危害：化学污染、药物残留。

b） 潜在缺陷：冻害、缺氧。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越冬池应清理池底污物，并进行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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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在水温降至18 ℃之前，将高要罗氏沼虾移入越冬池。水温稳定在18 ℃以上时，可将高

要罗氏沼虾移出越冬池；

3） 越冬高要罗氏沼虾应选择体质健壮、无病、无伤的个体；

4） 应定期对越冬池进行排污，并加注新水以控制越冬池水位；确保越冬池溶氧高于5 mg/L

以上；

5） 越冬期，视水温情况进行科学合理投喂，并在越冬前和越冬后期进行营养强化处理；

6） 应加强病害的防控。

4.2.8 病害防治

病害防治过程中可能存在但不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采取预防措施加以

控制。

a） 潜在危害：化学污染、药物残留。

b） 潜在缺陷：应激反应、水质变化。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

2） 收集病害防治技术资料，制定书面病害防治计划并加以实施；

3） 养殖场应建立常用药物用途和使用方法一览表，应对症下药、精准施药；

4） 养殖场应建立巡塘制度，及时观察和定期检查虾体的健康状况，发现虾异常或发病，要及

时诊断和采取措施积极防治，并进行记录；

5） 养殖场发现养殖罗氏沼虾发生疫病或疑似疫病时，应及时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并采取隔离、消毒、销毁、限制养殖罗氏沼虾产品及有关物品出入等控制措；

6） 应对病死虾进行集中收集，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7） 了解养殖场常发病原体的种类及对养殖的危害、流行季节，及时采取措施。

4.2.9 捕捞与暂养

捕捞和暂养过程中可能存在但不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采取预防措施加

以控制。

a） 潜在危害：外源性污染、微生物病原体。

b） 潜在缺陷：机械损伤、应激反应。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捕捞前，应确保所有产品满足足够的停喂时间和休药期要求；

2） 养殖场应确保捕捞、盛装、净化、运输等器具与养殖产品接触表面的清洁和卫生，防止二

次污染；

3） 捕捞前，应对产品进行全部或部分指标的检测，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捕捞和销售。检测结

果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应采取隔离、净化或延期捕捞等措施；

4） 应尽可能缩短从捕捞到暂养、保存的时间间隔；

5） 冲洗或暂养用水应符合NY 5051的规定；

6） 暂养区应明确标识，以防止交叉污染或受污染的高要罗氏沼虾流入市场。

4.2.10 包装、储存、运输

包装、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可能存在但不限于以下潜在危害和缺陷，高要罗氏沼虾养殖场应采取预防

措施加以控制。

a） 潜在危害：外源性污染、微生物病原体。

b） 潜在缺陷：机械损伤、应激反应、标签标注不当和运输过程中包装材料损伤。

c） 技术指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清洗、去污、分级和包装等处理过程中应在防止污染、编制以及病原微生物滋生的条件下

进行，并避免机械损伤；

2） 处理过程中应在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尽量减轻高要罗氏沼虾的应激反应和机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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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装前产品虾应经过视检，不符合规定的虾不得通过；

4） 养包装前应对包装材料进行检查，保证其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外，还应结实、通气，并且

应未使用过；

5） 包装上应适当方式加贴，加挂产品标签。标签标识要清晰，内容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6） 运输过程中使用的保鲜剂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7） 应在避免污染和微生物繁殖的条件下储存和运输，应尽可能缩短储存和运输时间。

4.3 管理文件及记录要求

高要罗氏沼虾养殖生产单位应按4.2条要求制定养殖生产和管理中的作业指导文件，并保存相关记

录。记录文件内容按SC/T 0004中附录A的要求执行。

5 高要罗氏沼虾养殖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高要罗氏沼虾养殖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应符合SC/T 0004中第5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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